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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■大家來審判■

請問：未經許可持有武士刀、手指虎、扁鑽等刀械，觸犯什麼罪？
　　　{1}製造刀械罪{2}販賣刀械罪{3}未經許可持有刀械罪。

答案：{3}。（請參考「槍炮彈藥刀械管理條例」第十四條；「刀械」定義請見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。）


